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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現時本公司細則

本公告由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就有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51(1)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修訂（「建議修訂」）現時本公司細則（「現
時細則」）及採納新一套細則（「新細則」），作為本公司新細則以取代及免除現
時細則。

建議修訂的主要目的為：(i)允許本公司在召開及舉行實體股東大會以外的電子
及╱或混合股東大會；(ii)使現有公司細則符合有關擴大無紙化上市制度的最
新監管規定及其他相關上市規則修訂；及(iii)更新、現代化或編纂現有公司細
則的條文，使之更符合上市規則及百慕達適用法例，並作出其他相應及內務變
動。

採納包括建議修訂之新細則，仍待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於股東週年大會（「週
年大會」），以特別議案投票決定，並於週年大會股東批准後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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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函（除其他事項外）包括召開週年大會通告及包含於新細則內的主要修訂撮
要將在適當時候提供或刊發（按情況）予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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